附件
报价函
项目名称：塔雁街74、78店面招租
	序号
	标的物
	投标报价（元/月）

	1
	塔雁街74号店面
	大写金额：每月人民币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小写金额：       元/月

	2
	塔㕍街78号店面 
	大写金额：每月人民币   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小写金额：       元/月




竞价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或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本项目所注的“竞价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”是指到开标现场进行开标的法人或者授权代理人或自然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竞价人的报价必须高于招租人公布的竞标底价：1、塔雁街74号店面标底价为4500元/月，2、塔㕍街78号店面标底价为3500元/月，若低于底价的均为无效报价。
3、竞价人在报价时以元为单位，保留0位小数；投标报价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符的以大写金额为准，如果竞价人不接受按上述方法对报价函中的算术错误进行更正，其投标将被拒绝。
4、“大写金额”指应用“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、万、元、零”等进行填写。
5、字迹不清晰、涂改或未按以上格式填写，视为无效标。
